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挥它的有效作用
。

(二 )怎样实行合同鉴证
,

大致有三种意见
: 一是所有的合同都必须经过鉴证才具有法律

效力 ; 二是鉴证不应成为合同成立的必经程序
,

而应采取自愿的原则
,

当事人要求鉴证的
,

才予

以鉴证 ; 三是应区别不同情况
,

规定一个鉴证范围
,

规定范围内的合同必须鉴证
,

其它可由当事

人自己选择是否要求鉴证
。

由于经济合同牵涉面广
,

数量大
,

所以规定所有合同都必须鉴证
,

既没有必要
,

也不可能真正做到
。

采取完全自愿的方法
,

则不利于对经济合同实行监督和检

查
。

实行第三种办法是比较稳妥的
,

也是大多数人所赞同的
。

(三 ) 如果采取第三种办法
,

这个鉴证范围应怎样具体规定 ? 大致又有三种方法
。

一是按

合同金额的大小规定
,

如可对工商之间一万元以上
、

农商之间五千元以上的合同实行鉴证等

等
。
根据合同类型的不同

,

规定不同的金额标准
。

二是按合同的标的来规定
,

如可对以国家计

划收购的一
、

二类工业品和一
、

二类农副产品的购销合同实行鉴证
。
三是按合同双方当事人的

所有制性质来规定
,

如可对全民所有制组织与集体所有制组织之间的经济合同实行鉴证
。

这

三种方法各有利弊
,

因此在规定鉴证的具体范围时
,

应把这三种方法结合起来考虑
。

(四 ) 合同鉴证工作是否要统一? 现在
,
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
、

物资部门
、

生产资料服务公

司
、

贸易货栈
、

银行
,

甚至人民公社
,

都搞鉴证
,

合同管理相当混乱
。

.

今后有必要把合同鉴证工

作统一起来
,

就是说
,

只能由合同管理机关 (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
、

各业务主管部门等 )分头统

一进行
。

这样才能避免混乱
,

真正发挥鉴证的作用
,
促使合同制更好地得到巩固和发展

。

略论专利制度的利 与弊

吕 润 程

世界上的一切事物
,

有利必有弊
。
历史上的任何阶级和国家没有不计利害的

。
问题是如

何恰当地分析利害
,

正确地权衡利弊
,

以达到趋利避害的 目的
。

专利制度是保护技术发明权利的制度
,

即法律在一定的期限内
,

给发明专利权人享有独占

的利益
。

因此专利
,

顾名思义是讲利的
。

一

专利制度先从西方兴起
,

已在世界上存续了几百年
。

对专利制度的利与弊的评价
,

历来都有分歧
,
观点又往往是针锋相对

,

互不相容
。

欧洲在十九

世纪中叶
,

围绕着专利制度的利弊问题曾经发生过一场大争论
。

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荷兰
,

经

过一番争论之后
,

从一八六九年起废止专利法
,

达四十年之久
。

从那时到现在一百多年来
,

这

种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
。

今天
,

在世界各国
,

不但所谓专利制度废止论并未销声匿迹
,

专利制

度批判论更是越来越激烈
。

针对存在弊端
,

许多方面还积极提出了改革专利制度的方案
。

在我国
,

当前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
。

.

有人认为专利制度是推动发明创造的
“
最好的办

法、 另一些人则认为专利制度已在
“

走卞坡路
” ,

离穷途末 日不远了
。
由于评价不同

,

有的认为

我国不应当实行专利制度
,

只要实行科学奖励就行了 ;有的则认为我国必须实行专利制度
,

并



希望尽快公布专利法
。

我国要不要实行专利制度
,

是一个需要深人研究的问题
。

我们认为
,

评价一种制度
,

必须历史地
、

客观地
、

全面地加以考察
,

进行分析
,

才能作出比较

准确的判断
。

专利制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法律制度
。

在封建社会
,

发明创造

被视为异端邪说
,

封建统治者不关心不重视技术的发明与传播
,

封建经济发展十分缓慢
。

欧洲

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
,

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
,

引起一连串的重大技术革新
,

发生了工

业革命
。
新产生的工业资产阶级从工业革命中发迹

,

特别关心从技术发明中攫取最大限度的

利润
,

因而要求对技术发明用法律手段加以保护和垄断
,

这就产生了近代的专利制度
。

英国率

先早在产业革命之前一六二四年就制订了专利法
。

更多的国家如美国
、

法国
、

荷兰
、

德国
、

日

本等国
,

则是在十八世纪末产业革命之后
,

才相继颁布了专利法
。

各国的专利法尽管千差万别
,

但是作为一种制度
,

其基本原则是大致相同的
,

即
: 发明人

将自己的发明向社会公开
,

取得受法律保护的专利权
,

任何人如果使用该发明
,

都要事先取得

专利权人的同意
,

并付给一定的报酬
。

这样的制度
,

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明创造和经济发展曾

起过推动作用
。

美国总统林肯就是一个发明家
,

他曾有一句名言
: “

专利制度就是给夭才之火

添加利益之油
。 ” 确实

,

在这种 “ 利益之油
” 的刺激下

,

一批人如醉似狂地从事发明创造
,

科学史

上出现过繁星灿烂的时期
。

其中的佼佼者如爱迪生
,

他一生中就获得过一千零九十三件轰明

专利
。

由发明家而变成企业家和巨富的人更是不乏其例
。

但是
,

随着资本的急骤集中和生产性质的进一步社会化
,

科学技术越来越为垄断集团所占

有
。

在二十世纪以前
,

大多数专利还是属于发明者个人所有
,

但后来属于个人所有的 日趋减少
。

如美国的公司
、

企业一九二一年拥有的专利只占全国专利总数的百分之二
,

到一九 七四年即达

到百分之七十五以上
。

到今天
,

世界上属于个人的所谓自由发明已经更加少得可怜
。

在 几个

主要资本主义国家
,

百分之八九十的专利权控制在大垄断公司手里
。

因为科学技术人员都是

在企业主和垄断集团的雇佣之下从事工作
,

其发明都属于职务发明
,

专利统归企业主所有
,

发

明者本人只不过拿到一些数额有限的补偿金或奖金
。

大多数国家的专利制度实行申请在先原则
,

就是说
,

同样内容的发明
,

专利权授予最先申

请的人
。

这一方面固然可以鼓励发明人尽快申请专利
,

尽早公开新发明
,

可是又易促使人们投

机取巧
。

有的人为了抢先申请
,

发明还在孕育阶段
,

就去登记
,

这不但使发明实施往往化为 鸟

有
,

而且也阻制了别人的同类发明
。

申请专利
,

还要花费金钱
,

并有一整套烦琐程序
。

有少数

人虽有发明
,

即因为无力负担诸如申请费
、

审查费
、

代理费
、

诉讼费等费用
,

而自动放弃专利申

请
。

由此可见
,

在当今资本主义制度下
,

专利给发明者本人带来的
“
利益之油

”
是越来越相对

贫乏和绝对贫乏了
,

而给垄断企业所带来的
“
利润之油

”
却越来越多

。

事实上
,

现代科学技术的

复杂程度已非往 日可比
,

任何个人闭门造车式地搞独立发明很难取得成功
。

特别是能够取得专

利的发明
,

如果不是有组织
、

有谋略地展开
,

如果不预付大量费用并甘愿冒失败的危险
,

如果没

有充分的设备条件等等
,

那是根本无从着手的
。

一项发明的前期工作就要花费大量的人力
、

物

力
、

财力
。

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
,

当然只有垄断企业才能够办得到
。

是什么力量能够促使资本

家不惜冒风险而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呢 ? 当然只有超额利润
,

由发明专利而获得的超额利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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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如奖励
、

表彰等等能够形成如此巨大的诱惑力
。

这正是专利的所谓刺

激作用所产生的客观效果
,
或许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仍在不断发展的奥秘

。

三

专利最大的魔力在于垄断权
。

这种垄断权
,

使专利权人在法律上处子一种优越地位
, 几

其他

任何单位或个人如果利用发明
,

都必须得到专利权人的许可
,

否则就是非法的
。

这种专利权
, 、

不仅帮助资本家在国内控制市场
,

获得超额利润
,

而且随着专利制度的国际化
,

还可使资本家
_

达到控制国际市场的 目的
。

由于专利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利润而不是发展科学技术
,

所以资 下
本家最关心的是如何垄断技术和市场价格

,

而不是发明专利的实施
,

甚至为了防止竟争
,

还阻 笙

碍他人实施
。

还有些大公司
、

企业为了保护其所谓
“
核心技术

” ,

搞一些
“ 外围专利

” ,

以防止别
一

人申请专利
,

而 自己则根本不打算实施
。

以上情况
,

正是当代世界上发明专利实施率低的一个
一

户

主要原因
。 盆

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的发明专利主要集中在几个国家
。

据统计
,

一九七九年全世界的发明
-

专利约三十四万件
,

其中批准专利最多的八个国家是美国
、

日本
、

法国
、

加拿大
、

西德
、

英国
、

西 诊

班牙
、

比利时
,

共计二十多万件
,

约占百分之六十以上
。

至于发展中国家
,

不但批准的专利数量

极少
,

而且属于本国发明人所有的专利更少
。

国际上有不少跨国公司如西德西门子公司一家
_

拥有的专利就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专利的总和
。
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
,

专利的实施率
,

在工业发 镇

达国家本来就不高
,

如在美国也只不过占百分之二
、

三十
,

在发展中国家就更低
,

一般还不到百 洛

分之五
。

有的发展中国家如秘鲁
,

实施率只有百分之一点一
,

哥伦比亚仅有百分之零点三
。 这 万

种能看不能吃的专利之果
,

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直接利益当然是微乎其微的
。

其间接好处是
, _

有关发明的专利说明书等文献资料公诸于世之后
,

可以启发公众的创造性
,

促进科学技术的发

展
。

碑

发展中国家建立专利制度
,

关键问题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
,

制定有利于本国利益的专
’ ,

盆

利法
。

有的发展中国家处理比较得当
。

它们对外国的专利法
,

适合本国国情的就借鉴
,

不适合 墓

本国国情的就摒弃 ;对国际条约
,

有利于本国的就承认
,

不利于本国的就不承认
。

它们强调和 靡

鼓励专利在本国实施
,

规定在数年内不实施或实施后又间断两年的
,

即丧失专利权
。

它们为防 榷

止国内市场被别人控制
,

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项 目和重大影响本国经济技术发展的项目
,

不给
-

外国人以专利
。

实行这些办法
,

效果良好
。

这说明专利制度并不是绝对不利于发展中国家
。 烤

四

中国是发展中国家
,

又是社会主义国家
。

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

专利制度之间是有隔阂的
,

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
。

专利制度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的
,

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起作用的
。

企业主通过

专利可以垄断技术
,

垄断生产
,

垄断销售
,

垄断进口
。

专利的 目的是利润
,

是剩余价值
。

专利

制度的这些不合理的东西
,

同社会主义制度当然是格格不人
,

不相适应的
。

但是
,

我们如果能

深人分析比较专利制度的利与弊
,

并能彻底摒弃其蒙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种种弊端
,

那末可以发

现
,

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
,

专利制度还是有其相对合理的因素
,

还是可以适用的
。

首先
,

在社会主义制度下
,

还存在着国家
、

集休和个人等不同的所有制形式
,

所有权不可能

是单一的
,

发明权也是如此
。

实践证明凉口果对各种所有权只是一般地承认其存在
,

而不采用



法律的手段加以保护
, “
一平二调

”
的现象仍然难以防止

。

我国长期以来
,

人们总是认为科研工

作既然是为生产服务的
,

出了成果就理应白送给大家使用
,

还美其名日
“
共产主义风格

” 。

科研

成果的所有权得不到法律保障
。

这种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思想助长了坐享其成
、

不劳而获的

恶劣作风
,

对发展科学技术的危害特别大
。

专利制度则正是要求从法律上保护发明专有权的

制度
,

它有助于克服发展科学技术中的
“

吃大锅饭
”
现象

。

第二
,

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商品经济
,

价值规律还在起作用
,

因此
,

科学技术成果的转让

在许多情况下还必须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
。

’

实践证明
,

过多地依靠行政手段
,

而不依靠民

事手段
,

会妨碍科学技术的进步
。

专利制度正是要求技术发明有偿转让的制度
。

任何人使用

他人的技术发明
,

都要给予合理的报酬和补偿
。

第三
,

专利制度规定专利权的取得以技术公升为前提
。

这种公开可能很不充分
,

但毕竟必

须把其要求保护的权项写在专利申请说明书中
,

井公诸于世
。

我国现在有些企业和研究单位
,

窿怕研究成果被他人无偿占有
,

在没有法律保护的情况下
,

采取了严密封锁的办法 ; 即使进行

成果转让
,

也规定保密的条件
。

这就使新发明
、

新技术的推广受到很大限制
,

不利于科学事业

的发展
。

专利制度的发明公开原则
,

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
。

第四
,

搞社会主义建设
,

不能闭关自守
,

必须与外国打交道
,

进行国际交往
。

当今世界上大

多数国家实行了专利制度
,

有自己的专利法
,

参加了国际产权组织和专利组织
。

专利已成为国

际间的一种交往工具
。

我国要加强同外国的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
,

就须遵循国际间通行的一

些共同规则
。

在专利制度中求同存异
,

必然有利于我们的国际交往
。

专利制度就是这样一种

共同规则
。

五

我们认为
,

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制度
。

但是前者是从后者脱

胎而来
,

资本主义社会某些派生的制度
,

如经济方面的商品制度
,

等价交换制度
,

法律方面的律

师辩护制度
,

法人制度等等
,

还是 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加以改造和合理利用的
。

专利制度也

是这样一种性质的制度
。

我们认为
,

在对专利制度的利弊进行讨论时
,

简单地
一

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都是不适当的
。

特别是在当前对建立专利制度都说好话的情况下
,

如果看不到专利制度的弊端
,

甚至把专利说

成是推动工业发展的动力
,

以此去否定专利制度以外的其他各种保护和鼓励科学技术发明的

形式
,

那就更加失之片面了
。

专利只是鼓励科学技术的一种形式
。

有一些发明
,

如医药
、

动植

物新品种
,

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
,

计算机程序
,

还有属于科学发现
、

国防机密的发明等

等
,

通常都不给专利权
。

但这些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
,

必

须采取专利以外的其他方法如奖励
、

表彰
、

减税等给予保护
,

并须重视这方面的立法
。

那种认

为专利可以代替一切的观点是不对的
。

总之
,

我们既不是专利万能论
,

也不是专利废止论
,

我们是专利制度改造论者
。

我们主张
,

要认真研究专利制度的利与弊
,

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
,

建立具有我国自己特点的
一

专利法
,

促

进我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
。


